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14日表18-2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級距：萬元

NET= 0 18.80 25.6525.6215.4118.5714.322.6216.3822.6317.8517.7033.9818.3413.6531.8849.74

0 - 54 28.47 23.8032.4617.4724.4620.816.8617.5833.7522.5324.9827.4631.5623.1128.5833.43

54 - 121 18.60 16.1017.6415.0316.4314.439.0614.6819.7316.4718.4315.4819.8219.2517.209.93

121 - 242 14.57 15.3712.1614.6816.7813.6912.9514.9714.4915.6016.5911.1814.5818.1912.044.54

242 - 453 9.31 10.546.6711.5210.3412.2315.0813.196.6611.5611.696.548.4512.585.551.67

453 - 500 1.16 1.130.741.410.961.742.562.140.551.451.420.720.961.410.540.14

500 - 1000 5.10 4.762.949.145.329.8418.8510.771.877.955.872.993.885.941.750.45

1000 以上 3.98 2.651.7615.337.1512.9432.0110.290.336.593.311.642.415.882.460.10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